附件
关于对《北京市扩大文化和旅游新消费奖励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公开征集意见的结果反馈
2026年5月13日至2026年5月19日，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在市政府门户网站（“首都之窗”）和本单位门户网站对《北京市扩大文化和旅游新消费奖励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。征集期间收到反馈意见1条，经认真分析研究，现将1条意见中的6项意见建议采纳情况说明如下：

1.针对“《管理办法》第五条：第一，将AIGC列为优先支持方向。当前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已在数字导览、个性化行程推荐、虚拟旅游体验等领域快速落地，是文旅消费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。建议明确‘运用AIGC技术开发的文旅消费产品或场景’为优先支持类别”的意见建议，予以采纳。

AIGC 属于人工智能技术在文旅领域细分落地应用形态，现行《管理办法》第五条已将人工智能新技术整体纳入重点支持范畴，政策层面已实现全覆盖，无需单独重复列明。

2.针对“《管理办法》第五条：第二，将沉浸式体验场景列为优先支持方向。包括但不限于沉浸式演艺、沉浸式主题展馆、混合现实（MR）旅游体验等，这类项目能够显著提升游客停留时间和二次消费转化率，是当前文旅消费升级的关键赛道”的意见建议，予以采纳。
目前《管理办法》四个方向中支持科技赋能旅游消费新场景，已包括沉浸式体验场景，下一步将在征集公告及实施细则中予以明确。
3.针对“《管理办法》第五条：第三，建立动态调整机制。建议授权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会同相关部门每年发布‘优先支持技术方向清单’，随技术演进和政策导向动态调整，确保奖励方向始终与产业发展前沿保持同步”的意见建议，予以部分采纳。

该《管理办法》核心政策导向聚焦提振文旅市场、培育文旅新消费，政策激励重心在于项目实际消费带动成效，而非单纯限定技术品类与技术方向。后续将依托年度项目征集公告明确重点支持领域，在项目评审环节同步对标文旅行业前沿应用趋势予以综合考量。

4.针对“《管理办法》第九条：第一，明确合作申报的主体要求。联合申报须由企业作为牵头单位，合作方可包括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、文化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。牵头单位承担项目主体责任，合作方各自承担相应职责”的意见建议，予以部分采纳。

《管理办法》第九条核心为界定申报主体资格，明确仅限北京地区注册的企业作为申报与奖励对象。联合申报的牵头单位与合作方要求属于具体申报操作规范，不宜在办法正文细化。
5.针对“《管理办法》第九条：第二，明确知识产权归属要求。联合申报项目的成果知识产权须有清晰的归属约定，且主要应用落地在北京地区的旅游消费场景中”的意见建议，予以采纳。

《管理办法》第九条已明确将存在知识产权争议的项目列为不得申报情形，同时要求申报主体作出无知识产权争议书面承诺。下一步结合本建议进一步细化完善联合申报相关配套材料。

6.针对“《管理办法》第九条：第三，设置合作方贡献度权重。在评审中对合作方的技术贡献、资源投入等进行综合考量，引导形成‘企业出场景、高校出技术、政府出政策’的协同创新格局”的意见建议，未采纳。
本《管理办法》核心宗旨是撬动文旅新消费、激发市场消费活力，以创新度高、示范性强、社会效益好、促消费效果显著为评审依据，不将合作方技术水平、资源投入力度、研发贡献占比等作为考量因素。若考量此因素，与政策制定初衷不符。

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
